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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第第第 16號號號號「「「「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一一一一、、、、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第第第 16號號號號「「「「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之之之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及意及意及意及意旨旨旨旨 

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以下簡稱 IAS16）之目的，

係訂定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會計處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指同時符合下列條

件之有形項目： 

(a) 用於商品或勞務之生產或提供、出租予他人或供管理目的而持 有；及 

(b) 預期使用期間超過一期。 

IAS16不適用於： 

(a)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5 號「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及

停業單位」之規定分類為待出售者； 

(b) 與農業活動有關之生物資產（見國際會計準則第 41號「農業」）； 

(c) 探勘及評估資產之認列及衡量（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6 號「礦產資源

探勘及評估」）；或 

(d) 礦業權及礦藏（如石油、天然氣及類似非再生資源）。 

惟 IAS16 仍適用於用以發展或維持上述(b)至(d)所述資產之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 

二二二二、、、、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第第第 16號號號號「「「「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之原則之原則之原則之原則 

1. 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之認列之認列之認列之認列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成本僅於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時，始應認列為

資產： 

(a) 與該項目相關之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及 

(b) 該項目之成本能可靠衡量。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成本包括： 

(a) 購買價格（包含進口稅捐及不可退還之進項稅額），減除商業折扣

及讓價。 

(b) 為使資產達到能符合管理階層預期運作方式之必要狀態及地點之任

何直接可歸屬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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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拆卸、移除該項目及復原其所在地點之原始估計成本，該義務係企

業於取得該項目時，或於特定期間非供生產存貨之用途而使用該項

目所發生者。 

2. 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之後續衡量之後續衡量之後續衡量之後續衡量 

企業應選擇成本模式或重估價模式作為其會計政策，並將所選定之政策適

用於相同類別之全部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選擇成本模式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於認列為資產後應以其成本減除所

有累計折舊與所有累計減損損失後之金額列報。 

選擇重估價模式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於認列為資產後應以重估價金額

列報。重估價金額為重估價日之公允價值減除其後之所有累計折舊及累計

減損損失後之金額。重估價應經常定期進行，以確保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項目之帳面金額與該資產依報導期間結束日之公允價值所決定之金額無重

大差異。若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某一項目重估價，則屬於該類別之全部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均應重估價。 

資產之帳面金額若因重估價而增加，則增加數應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並累

計至權益中之重估增值項下。惟該相同資產過去若曾認列重估價減少數為

損益者，則重估價之增加數應於迴轉該減少數之範圍內認列為損益。資產

之帳面金額若因重估價而減少，則該減少數應認列為損益。惟於該資產之

重估增值項下貸方餘額範圍內，重估價之減少數應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所認列之其他綜合損益減少數，將減少權益中重估增值項下之累計金額。 

3. 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可折舊金額係指資產成本或其他替代成本之金額減

除殘值後之餘額，應於其耐用年限內依有系統之基礎分攤。折舊方法之採

用應反映企業消耗資產未來經濟效益之預期型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

目每一部分之成本相對於該項目之總成本若屬重大，則每一部分應單獨提

列折舊。 

資產之折舊始於該資產達可供使用時，亦即達到能符合管理階層預期運作

方式之必要狀態及地點時。資產之折舊止於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5 號將

資產分類為待出售（或包括於分類為待出售之處分群組中）之日或資產除

列日，兩者較早之日期。每期之折舊費用應計入損益，除非該折舊費用被

計入另一資產之帳面金額中。 

企業至少應於每一財務年度結束日對資產之折舊方法、殘值及耐用年限進

行檢視。若對資產所含之未來經濟效益之預期消耗型態已有重大變動，應

改變折舊方法以反映變動後之型態，該變動應按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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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估計變動規定處理。若殘值及耐用年限之預期值與先前之估計不同時，

該變動應按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之會

計估計變動規定處理。 

4. 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之減損之減損之減損之減損 

企業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6號「資產減損」之規定決定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項目是否已發生減損。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減損、損失或廢

棄，而自第三方取得之補償，應於補償可收取時，認列為損益。 

5. 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之除列之除列之除列之除列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帳面金額應於下列情況發生時除列： 

(a) 處分時；或 

(b) 預期無法由使用或處分產生未來經濟效益時。 

除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金額，應為淨處分價款

與該項目帳面金額間之差額。該等利益或損失應於該項目除列時計入損益

（除售後租回於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另有規定外）。利益不得分類為收

入。   

三三三三、、、、耐用年限耐用年限耐用年限耐用年限之之之之判斷判斷判斷判斷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耐用年限係指： 

(a) 企業預期可使用資產之期間；或 

(b) 企業預期可由資產取得之產量或類似單位。 

企業應以對類似資產之經驗為基礎估計資產之耐用年限。資產之耐用年限係依

據該資產對企業之預期效用予以定義。企業之資產管理政策可能涉及於特定時間或

於該資產所含之未來經濟效益已消耗特定比率後，對該資產進行處分。因此，資產

之耐用年限可能較其經濟年限為短。資產耐用年限之估計係屬判斷事項，該判斷係

以企業對類似資產之經驗為基礎。 

資產所含之未來經濟效益主要係透過企業對資產之使用而消耗。惟其他因素如

技術或商業之過時及資產閒置時之磨損，通常會導致原可由該資產所獲得之經濟效

益減少。因此，於決定資產耐用年限時，下列所有因素均應予以考量： 

(a) 資產之預期使用程度。對使用之估計係參考該資產之預期產能或實體產

出。 

(b) 預期之實體磨損，此係基於營運因素而定，例如使用該資產之輪班次數、

維修之計畫及資產於閒置時之保養與維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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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技術或商業之過時，此係導因於生產之改變或改善，或市場上對該資產之

產品或服務產出需求之改變。 

(d) 使用該資產之法律或類似限制，例如租賃資產相關租約之到期日。 


